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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稅行政】 
 

《民法概要》 
試題評析 
第一題：本題涉及抗辯權之基本觀念及其舉例，為考生準備高普考必讀主題，是非常標準的一翻兩瞪眼題目，

有念到的就可以輕鬆得高分，沒念到的就很難回答出隻字片語。有關抗辯權的定義雖然可以直敘回

答，不過不妨在應答時加上觀念比較，更可突顯抗辯權之特性；至於抗辯權種類的舉例，端看考生是

否有熟讀此部分的內容。整體而言，本題是非常正常的考題，有準備並有基本觀念的考生都應該可以

拿到基本的分數。 
第二題：本題以抵押權之優先效力為題，為學習物權時之基本觀念，答不出來的可能性可謂極低。雖然在應答

上可以直接援引民法第八百六十五條即可正確解答，但建議不妨稍微論述物權的優先效力及民法第八

百六十五條之立法正當性，更可以突顯考生對此議題的掌握程度。整體而言，本題難度極低，相信只

要有念過抵押權並有記憶條文的考生一定都可以輕鬆解答。 
 

甲、申論題部分 

一、何謂抗辯權？抗辯權有幾種？請分別說明之，並就其不同類型各舉三例以對。（25分） 

答： 
(一) 

1.所謂抗辯權，係指對已存在的請求權產生對抗效力之權利。申言之，抗辯權人有權利於請求權人請求給

付時，拒絕其給付；此一權利之行使，係由抗辯權人自由決定是否為之，如其未主張抗辯權，則請求權

人仍得無障礙地行使其請求權。 
2.又抗辯權與一般所稱之抗辯有所不同：抗辯係指異議對方請求權主張之行為，其本身係在直接使請求權

歸於消滅；反觀抗辯權並無從消滅請求權，而只是排除該請求權之效力，而產生一種對抗請求權之效

力。 
3.如前述，抗辯權之作用係在排除請求權之效力，而非消滅請求權。舉例言之，當債權人基於一罹於時效

之債權對債務人請求其給付時，債務人得基於時效之消滅主張抗辯權，於此情形，債權人之請求權雖仍

存在，但將受此抗辯權之影響，因而無法行使，但若抗辯權人不主張抗辯權而為給付，請求權人仍得有

效保有該項給付，故謂抗辯權僅有排除請求權之效力，而無從消滅請求權。 
(二)抗辯權依其是否可永久行使，可分為永久之抗辯權與一時之抗辯權： 

1.永久之抗辯權係指抗辯權人可永久排除請求權人給付之請求，而使請求權人永久不能行使其請求權。又

稱為毀滅抗辯權。茲舉例如下： 
(1)例如民法第一百四十四條之時效抗辯權，即在使請求權之相對義務人於罹於時效後，取得一抗辯權，

可永久地對抗請求權人權利之行使，此一抗辯權永久存在。 
(2)又如民法第一百九十八條對因侵權行為取得債權之抗辯權之規定，使侵權行為之被害人可永久主張拒

絕履行，以對抗基於侵權行為對被害人取得債權之人行使其請求權。 
(3)再如民法第二百八十八條第二項規定，連帶債權人中之一人對債務人之債權罹於時效時，就該消滅時

效完成之債權人應享有之債權額部分，債務人得於其他連帶債權人行使請求權時，主張拒絕給付，而

只就剩餘之債權額負給付義務，此一抗辯權亦屬永久存在。 
2.一時之抗辯權係指抗辯權人只能一時排除請求權人給付之請求，於特定條件消滅之後，即無從對抗請求
權人之行使其請求權。茲舉例如下： 
(1)例如民法第二百六十四條之同時履行抗辯權，抗辯權人只能於雙務契約之相對人未履行其義務時，行

使抗辯權對抗該相對人基於雙務契約請求其給付，以拒絕己義務之履行，惟於該相對人完成其債務之

履行後，該抗辯權即消滅。 
(2)又如民法第二百六十五條之不安抗辯權，抗辯權人亦得於雙務契約之相對人之財產於訂約後顯然減少

時，主張抗辯權拒絕己債務之履行，惟一旦該相對人為對待給付或提出擔保，該抗辯權即消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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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再如民法第七百四十五條保證人之先訴抗辯權，保證人固可主張抗辯權對抗債權人對其主張保證責
任，惟於債權人已向主債務人之財產強制執行而無效果時，即不得再主張該抗辯權。 

 
二、甲以A屋向乙銀行設定第一順位抵押權借貸新台幣一百萬元後，復以A屋又向丙銀行設定第二順

順位抵押權借貸新台幣六十萬元。嗣因甲無力清償其債務，A屋經法院依法拍賣後可分配價金為

新台幣一百二十萬元。請問：若不考慮利息及其他費用，則乙、丙銀行各可獲得多少債務清

償？（25分） 

答： 
(一)乙銀行可獲得一百萬元之債務清償： 

1.按物權具有優先效力，於二個以上可相容之物權存在於一物時，成立在先之物權有優先於後成立物權之

效力，因此後成立之物權如其行使將有害於先成立之物權，後物權之效力會因先物權之行使而受排斥。 
2.抵押權為物權之一種，其亦具有優先效力，民法第八百六十五條即為抵押權優先效力之明文規定。依其

規定，不動產所有人因擔保數債權而就同一不動產設定數抵押權者，其次序依登記之先後定之。故先成

立之抵押權可優先於後成立之抵押權行使，此係由於物權具有公示效果，後抵押權人既於登記並取得抵

押權時已可透過土地登記簿之公示外觀知悉該抵押物已有先抵押權人之設定，而猶為次順序之抵押權設

定，應無保護之必要，故優先保護先抵押權人。 
3.準此，乙銀行既為第一順位之抵押權人，自可依民法第八百六十五條優先實施其抵押權，亦即於債權未

獲清償時拍賣抵押物A屋，以其賣得之價金受清償。故於拍賣所得之價金一百二十萬元大於其債權額之

一百萬元時，應可獲得全額債權之清償，故其一百萬元之債權應全部可受抵押物拍賣之清償。 
(二)丙銀行可獲得二十萬元之債務清償： 

1.承上述，丙銀行為第二順位抵押權人，故其抵押權之行使將受乙之第一順位抵押權之優先效力影響，而

須於第一順位抵押權獲得全部滿足之後，始得就剩餘拍賣抵押物所得之價金受清償，此即為民法第八百

六十五條之旨。 
2.本題第一順位債權人乙之債權額為一百萬元，其獲全額清償後，拍賣抵押物A屋所得之價金一百二十萬

元僅餘二十萬元，故丙只能就此餘額二十萬元獲得債務清償，其剩餘債權額四十萬元尚無從獲得清償。 
3.附帶一提者，丙所餘四十萬元之債權並未因抵押權之行使而歸於消滅，其債權額仍有效存在，只是已無

抵押權附麗。故丙仍有權基於其所餘四十萬元之債權向債務人甲請求清償，只是已無從利用此拍賣抵押

物A屋之機會獲得清償。 
 

乙、測驗題部分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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